
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

关于公开选聘法律顾问律所的公告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

和建设法治政府的决策部署和民航局深入推进法治建设的

工作要求，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，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（以

下简称“管理局”）拟通过竞争性比选方式公开选聘 1 家律

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，为管理局提供决策论证、法律咨询

和复议诉讼应对等服务。现将工作方案公布如下，欢迎有意

向的律师事务所参与选聘。

一、选聘条件

（一）对律所的要求

1.在行政法、航空法、经济法、民商法、诉讼法等领域

具有较强服务能力，在业界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；

2.能够在合同期内严格按照合同约定，履行相应义务，

并尽一切可能提供优质服务；

3.能够严格遵守民航局和管理局各项工作规定，服从工

作安排，遵守相关工作纪律，严格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；

4.能够保障服务团队负责人及时参加相关会议和提供

相关服务，保证在合同期内不因所在律所原因更换服务团队

负责人；

5.保障参加会议、提供服务等任务所必需的广州市内交

通费用；



6.律所成立时间 5 年以上（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），专

职律师 50 人以上，驻所地为广州；

7.近 3 年无重大行政处罚、行业处分等不良记录。

（二）对服务团队的要求

1.服务团队负责人政治素质高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

和路线方针政策，一般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；

2.服务团队负责人业务素质高，在行业内有良好的的知

名度，团队成员稳定；

3.团队成员未受过刑事处罚、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

罚，未受过党纪处分或者行业处分；

4.长期从事民航、行政、经济等相关领域法律事务，具

有政府部门法律服务经验，处理过行政机关诉讼、复议案件

并取得良好业绩，团队成员均应当具备 5 年以上从业经验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为管理局起草的重要行政规范性文件提供法律咨

询服务，进行合法性论证，出具法律意见；

（二）对管理局重大法律事务、行政执法、行政决策及

其他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论证，出具法律意见；

（三）对管理局行政诉讼、行政复议、民事诉讼、仲裁

案件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，提出法律建议和专题报告；

（四）参与管理局重大项目洽谈，并就对外订立的行政

协议、民商事合同等重要法律文书进行起草、审查、修改，

出具法律意见；

（五）应管理局要求，参与处置管理局及下属单位重大



突发事件，出具法律意见；

（六）应管理局要求，每年提供 2 到 4 次法律知识培训

授课；

（七）其他由管理局提出，经双方确认的法律服务事项。

管理局将与选聘成功的律所签订为期 1 年的合同，合同

期满，经考核业绩优秀，双方协商一致，可续签合同。合作

终止后 3 年内，不得作为对方委托代理人，代理以管理局为

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或者以管理局及局属企事业单位

为被告的诉讼、赔偿案件。

法律顾问的具体权利义务由合同正式确定。

三、选聘程序

选聘工作采取竞争性比选方式进行。有参与意向的律所

根据管理局提出的条件，事先准备相关材料。管理局汇总选

聘资料，并根据律所基本情况、以往业绩、服务团队情况、

服务费用标准等情况进行评选。必要时，将邀请候选律所代

表进行竞聘陈述。组织评审后，管理局确定并公布 1 家顾问

律所。

四、所需材料

（一）律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及基本情况介绍（需

加盖律所公章）；

（二）以往业绩，特别是从事政府部门法律顾问的业绩

和从事民航领域相关法律服务的业绩；

（三）拟作为管理局法律顾问服务团队及成员基本情况

和执业经历；



（四）根据本方案中的法律顾问职责以及选聘条件要

求，提出相应的服务费用标准、服务方案；

（五）律所近 3 年无重大行政处罚、行业处分等不良记

录，以及服务团队负责人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行政处罚、未

受过党纪处分或者行业处分的承诺函（需加盖律所公章）。

请有意向的律师事务所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前，将上述

参选材料（中文）一式 8 份邮寄至管理局政策法规处，参选

文件密封，信封上注明“申报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法律顾问

律所”字样。参选律所需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对查实

存在弄虚作假的，我局将取消其参选资格，并向有关部门反

映。

邮寄地址：广州市白云区云霄路 163 号，民航中南地区

管理局政策法规处。

联系电话：020-86134410。

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

2023 年 1 月 5 日


